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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1 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教育研討會 
101 年 7 月 9 日更新版 

一、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 月 30 日臺電字第 1010013188N 號函。 

二、目的： 

（一） 藉由演講與座談交流，瞭解並研討資訊教育推動政策。 

（二） 計畫課程主要培訓校長與資訊教師基礎資訊素養，諸如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個資保護等議題： 

1. 養成傳播、接收與應用資訊的正確概念。 

2. 評估資訊好壞的能力。 

3. 適應資訊科技新社會的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 

四、辦理方式： 

（一） 以演講、座談交流方式，進行教育理念、政策方向之說明與研討。 

（二） 以研習課程方式，由講師介紹課程內容，參加教師以研討和實作為主，讓教

師能由課程習得基礎資訊素養能力。 

五、參加對象：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請各校校長務必撥冗參加，如不克出席請指派主

任代理）及本中心人員。 

六、研習地點：花蓮縣壽豐國民小學文康中心（花蓮縣壽豐鄉壽山路 37 號）。 

七、研習日期：101 年 8 月 17 日（五）。 

八、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1 年 8 月 3 日（五）截止，請參加研習之校長逕至「全國教

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1.inservice.edu.tw/）辦理線上報名，亦可現場報名。 

九、參加研習人員請予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予 6 小時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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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習內容與課程表： 

101 年 8 月 17 日（五） 

項次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備註 

1  08:30-09:20 報       到 研習手冊領取 

2  09:20-09:30 長官致詞  教育處處長致詞  

3  09:30-10:30  [議題未訂] 
國立東華大學 
高台茜教授 

第一場（1 小時） 
外聘專家學者 

4  10:30-11:00 休息時間／經驗交流  

5  11:00-12:00  [議題未訂] 
國立東華大學 
劉明洲教授 

第二場（1 小時） 
外聘專家學者 

6 12:00-13:00 午       餐  

7  13:00-15:00 資訊科技在教育上應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韓長澤聘任督學 

第三場（2 小時） 
外聘專家學者 

8  15:00-15:30 休息時間／經驗交流  

9  15:30-17:30 E 化團隊運作與設備整合應用 
臺北市仁愛國中 
楊昌珣老師 

第四場（2 小時） 
外聘專家學者 

10  17:30-18:30 晚餐／資訊教育推動經驗分享交流／賦歸  

備註 研習對象：花蓮縣所屬國民中小學校長。 
研習時數：6 小時。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參加人員請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加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 

（二） 提供午餐及晚餐，未能於研習當日上午 9:20 前完成報到手續者，恕不提供

午膳。 

（三） 為響應政府提倡環保政策，請校長自備環保杯與環保筷，會場僅提供茶包、

咖啡包、開水等。 

（四） 已報名研習之校長，請務必準時並全程參加研習。 

十二、聯絡資訊： 

（一） 聯絡人（報名事宜）：黎姿均小姐 

聯絡電話：03-8462860 分機 508  

E-mail：litchi0316@gmail.com 

（二） 聯絡人（研習內容）：呂怡蒂小姐 

聯絡電話：03-8462860 分機 501  

E-mail：yidi@hlc.edu.tw 


